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优秀学术论文评奖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广东省高性能计算优秀学术论文评奖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扩大

我省高性能计算学科影响力，更好地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优秀学术论文评奖要坚持学会宗旨，遵循公开、公平、择

优的原则，积极引导和鼓励广大青年学者推广高性能计算应用，推动学会的

发展。                                                                                  

第三条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优秀学术论文评奖 2017 年起设立，拟每年举行一次。  

第二章  组 织 

第四条 成立广东省高性能计算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委

会由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理事会推荐 5-7 人作为专家组成。设主任委员一

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    

第五条 评委会的职责：（一） 制定评选奖励实施细则；（二） 批准成立专业评审

组；（三）评定获奖论文和获奖等级；（四）公布获奖结果；（五）决定其

它有关事项。  

第六条 评委会办公室设在学会办公室，承担评审的日常事务工作。    

第三章  申 报 

第七条 国内外高性能计算及交叉学科学术论文（作者年龄在 40 岁以内（含 40 岁）

的讲师及以下职称教师和在校研究生）均可申报，作者必须是第一作者，方

可参加评奖。    

第八条 不属于高性能计算学科及交叉学科的论文不能申报，技术工作总结、专业著

作、试验报告、编导以及科普文章、资料汇编、考察报告等也不属于论文评

选范畴。    

第九条 上一年度已获得本学会或者其他学会奖项的论文，不参加评审。 

第十条 申报论文必须在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批准的刊物上，或国外（境外）相应刊物

正式发表。   



第十一条 一般在评奖前 1-2 个月发出论文征集通知，受理时间一般为 15 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参评论文的发表时间以通知为准。    

第十三条 个人申报参评必须由作者本人填写 《优秀论文申请表》，经所在会员单位或

会员个人推荐，提供论文及有关资料。    

 

第四章 评 选 与 奖 励 

第十四条 评审工作由学会评审委员会协调评审组评审，设优秀论文奖。 

第十五条 青年优秀论文奖励采用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  

   

第五章 纪 律 

第十六条 凡申报人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成果而获奖的，一经查实将撤销其奖励，并通

知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五年内不得参加学会的相关评奖活动。    

第十七条 获奖论文因知识产权引起纠纷的，由获奖者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评委会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评审委员会制定的评审纪律和工作

要求，公平、公正，认真执行评审标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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